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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 州  市  文  化  局 

泉  州  市  教  育  局 
 

泉文〔2007〕140 号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关于举办泉州市第十七届中小学生 

南音演唱演奏比赛的通知 

 

各县(市、区)文体局、教育局，市直有关学校： 

为加大泉州南音传承人的培养力度，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

优秀传统艺术，使传统文化瑰宝——南音得以薪火传承、弘扬

光大，经研究，决定于今年八月中旬举办泉州市第十七届中小

学生南音演唱演奏比赛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赛对象 

具有正式学籍的本市在校中小学生（往届比赛一等奖获得

者不再参加，获小学组一等奖者升入中学可参加中学组比赛）



 2

均具参赛资格。报名时应附有参赛选手的学籍复印件。 

二、名额分配 

各地应严格按分配类别的名额选拔优秀选手组成代表队，

中、小学之间，演唱演奏之间的名额不能跨类使用。 

三、演奏比赛说明 

1、今年演奏只设独奏比赛（不设齐奏），演奏比赛选手每

县（市、区）4名，琵琶、洞箫、三弦、二弦各一名，演奏比赛

时亦可请一人伴奏、一人专司打拍板（不另增名额，由其他比

赛者担任）。 

2、演奏比赛仍按一次性评分（不分初、决赛），演奏时间

均为 5分钟片断，曲目自选（指、谱、曲均可）。请各地抓紧训

练，争取有好的乐手参赛，并取得好成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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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演唱 2 3 2 2 2 4 4 4 4 3 2 2 35

中学演唱 2 2 1 1 1 2 2 2 2 2 2 2 21

中、小学演奏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48

领  队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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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演唱比赛说明 

1、演唱比赛分初赛、决赛两个阶段。初赛时自选一首市编

南音教材里的传统曲目或其它创作曲目（时间均为5分钟片断），

决赛时抽签选一首市编南音教材里的传统曲目或另一首与初赛

不重复的其它创作曲目（时间不限制，保持作品完整）。 

2、本届演唱比赛的伴奏仍由泉州南音乐团负责。有关演唱

伴奏事宜请于 8 月 1 日前与泉州南音乐团联系。联系人：陈小

红，办公电话：22196890，个人手机：22592903。 

五、先进集体评选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根据当地学校开展南音教学的实际

成果，推荐一所成绩突出的学校作为先进集体，并将先进事迹

材料盖章后与参赛选手报名表一并于 8 月 1 日前送至泉州市教

育局体卫艺科。凡未经当地教育局同意盖章一律无效。 

六、评奖： 

本届比赛将聘请专家组成评委会，进行认真公正评奖，评

出演奏和演唱个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以及优秀奖和集体组织奖

若干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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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地文体局、教育局相互配合，加强合作，做好选手的

选拔组队工作，以确保比赛质量。比赛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

知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市第十七届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演奏比赛报名表 

 

 

 

 

泉 州 市 文 化 局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 00 七年六月廿九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文化厅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 

      市人事局、市财政局、泉州师院艺术学院、泉州南音研

究院、市艺术馆、泉州南音乐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文化

馆，宋长青常委、潘燕燕副市长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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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第十七届中小学生南音演唱演奏比赛报名表 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中学或小学  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  所 在 学 校  

独 奏 乐 器 
演唱 演奏 

琵琶 洞箫 三弦 二弦
参赛 

类别 
      

参赛

曲目
 

地址  电话  

参加

何届

南音

比赛

获何

奖 

 

开展南音教学班数  每周教学时数  学生数  

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本校领导姓名 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（盖章） 

县（市、

区）教

育局意

见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（盖章） 

备注  

注：此表附学生学籍证明影印件一份，于 2007 年 8 月 1日前寄泉州

市教育局体卫艺科收。 


